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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征集
2021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和
宣贯计划项目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各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心、各国家专业计量站，中国计量大学，中国计量测试学会、中国计量协会，各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
为做好2021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和宣贯计划编制工作，提高计划项目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公开透明程度，现就征集该计划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征集方式
（一）各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技术委员会）按归口领域分别向有关单位和社会公开征集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项目，对征集到的项目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确定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建议项目,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宣贯建议项目。上述项目在技术委员会集体表决通过后，由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填写《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申报书》（见附件1）和《2021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汇总表》（见附件2），于2021年1月15日前报送市场监管总局。
（二）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针对跨专业新兴领域设立智能制造、新材料两个专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项目。申报单位可按照《2021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公开征集项目申报指南》（见附件3，以下简称《申报指南》）要求填写《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申报书》，于2021年1月10前报《申报指南》明确的专项牵头单位，由专项牵头单位初审汇总后报送市场监管总局。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可根据工作需要填写《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建议书》（见附件4），于2021年1月15日前报送市场监管总局，提出制修订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建议。
二、对征集项目的处理程序
（四）对征集到的项目，市场监管总局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必要时由项目申报单位补充完善申报材料或进行现场答辩；根据评审结果研究确定列入2021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和宣贯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计划）项目。
（五）对拟列入2021年计划的项目，市场监管总局将通过网络向社会公示。对未列入2021年计划的申报项目，市场监管总局将择优列入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储备库。
三、有关要求
（六）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发挥本单位的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积极组织申报项目。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紧贴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法制计量监管需要，立足当前计量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发展的实际，瞄准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亟待优化提升的薄弱环节，通过调研论证提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项目，进一步提升计量保障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生活和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
（七）各技术委员会要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公正的原则，从本专业（本领域）计量管理和应用的实际需要出发遴选和推荐项目。对相关方存有分歧的项目，要通过协调取得一致后再行推荐。
联系人：计量司刘冉、张晓刚；电话：010-82261835、82262435；电子信箱：jlsglc@samr.gov.cn。

附件：1.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申报书
      2. 2021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汇总表
      3. 2021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公开征集项目申报指南
      4.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建议书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0年12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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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
申  报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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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   月   日


说    明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申报书是评审、遴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年度计划项目的重要依据。为了统一格式和便于归档，请项目申请单位按申报书格式和内容要求填写。
	内容

单位
	单位全称以及
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
	负责人
	职务
或职称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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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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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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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或修订本规范的目的、意义，国内外计量技术规范现状和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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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的主要内容：
 

	规范的关键技术内容和可行性分析：
  

	相关计量器具国内外生产、使用的情况（重点说明国内）：
   

	国内开展相关技术性活动（如检定、校准等）的基础设备和技术条件
（包括技术力量、人员水平、计量标准现状等）：


	项目完成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预测分析：



	

	项目计划进度安排和经费概算：










	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姓名
	职称
	性别
	年龄
	从事专业
	电话

	
	
	
	
	
	
	

	
	
	
	
	
	
	

	
	
	
	
	
	
	

	
	
	
	
	
	
	

	
	
	
	
	
	
	

	
	
	
	
	
	
	

	
	
	
	
	
	
	

	主要起草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或归口单位（技术委员）审查意见：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审查意见：




单位公章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2021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项目申报一览表
组织申报单位：全国             计量技术委员会
	序号
	年号
	项目名称
	制定或
修订
	起草单位
	参加单位
	报批时间
	备注
（属修订的需在备注里写明拟替代的规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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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宣贯项目申报一览表
组织申报单位：全国             计量技术委员会
	序号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参加人数
	培训时间
	备注

	
	
	
	
	年
	季
	

	
	
	
	
	
	
	

	
	
	
	
	
	
	

	
	
	
	
	
	
	

	
	
	
	
	
	
	

	
	
	
	
	
	
	

	
	
	
	
	
	
	

	
	
	
	
	
	
	








附件3

2021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公开征集项目申报指南

    根据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计量需求，2021年设立智能制造、新材料两个专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项目。
一、专项内容
（一）智能制造领域相关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专项
1. 计量需求
智能制造融合了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设备装置，涉及5G、人工智能、大数据、多传感、自动化、仿真等诸多先进技术，计量工作要求从传统的单一设备、单一参数、静态、实验室向综合化、多参数、动态、现场和数字模型计量转换。智能制造所涉及的加工设备、测量设备、工装系统、传输设备、数字模型、评估算法等装置或质量控制，都对计量提出了需求。
2. 申报范围
围绕上述需求，可申报以下类别的计量技术规范项目：
1) 智能制造计量技术规范体系构架及名词术语； 
2) 以重复自动装夹、铆（焊）接为代表的机器人、以自动导引车为代表的智能工艺装备的计量评价及现场校准用技术规范；
3) 复杂零部件增材制造设备坐标定位、激光熔池等影响加工质量的加工装备现场校准技术规范；
4) 系统装配、部件装配及模块装配过程中基于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辅助装配技术中基准匹配、多系统协同等校准规范；
5) 数字化加工、装配过程中数字孪生、模型算法的计量评价技术规范。
3.专项牵头单位
全国振动冲击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联系人：李新良；联系电话：010-62459186；信箱：lixinliang@cimm.com.cn 。
（二）新材料领域相关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专项
1. 计量需求
新材料作为国民经济先导性产业和高端制造等的关键保障，其生产过程装备、材料测试表征设备、材料自身及生产工艺都对计量提出了需求，且相关计量需求不同于传统的单一设备、单一参数、静态、实验室计量，多表现为综合化、多参数、动态、现场计量需求。
2. 申报范围
1） 新材料及纳米计量技术规范体系架构及名词术语；
2） 微纳尺度薄膜生长所需的生产设备高温炉的校准规范，如温度场均匀性校准技术规范、高温炉场内洁净度校准计量技术规范等；
3） 新能源材料、显示功能材料关键热电性能、荧光性能、发光稳定性、电性能等材料结构、组成及特性参数测量设备的校准规范。
4） 以一维、二维新材料关于形状及其分布、量子效率等测试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规范。
5） 纳米技术领域急需的计量技术规范。
3. 专项牵头单位
全国纳米与新材料计量技术委员会，联系人：任玲玲；联系电话：010-64526517；信箱：renLL@nim.ac.cn。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专项项目要围绕相关产业的共性计量需求，通过实施项目推动解决影响和制约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共性计量问题。
（二）申报单位在相关产业应具有较强影响力，具备牵头制定相关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技术实力，能够为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三）申报项目的主要起草人应为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一般应具有起草国家或部门（行业）、地方计量技术规范的经验。
（四）申报项目涉及的相关计量量值（参数）量值传递与溯源体系完整（例如，规范中要求的计量标准器具已具备或在规范发布实施前可以完成研制并具备在全国推广应用的条件）。







附件4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项目建议书

提出建议单位（盖章）：
	建议制定或修订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说明：建议修订的，请列出所有拟代替规范名称及编号）

	规范相关计量器具的制造、使用和管理情况
	  

	制定或修订规范
的必要性
	


	当前制定或修订规范具备的条件（如技术机构是否已具备相关技术能力、计量器具制造和使用单位是否能满足新的技术要求等）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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